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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周圆 通讯员 管丽）近日，荷塘
区发生一起交通撞车事故逃逸案
件。荷塘交警大队事故中队快速
出击，连续奋战，2日后将交通肇事
嫌疑人杨某抓获归案。

3 月 8 日上午 8 时 20 分许，荷
塘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接到群众报
警称，一辆停在六〇一永红村居民
区内的小车被撞了，车大灯及几面
车身受损。值班民警接警后快速
出警，赶赴现场调查取证。经调
查，肇事车系一辆无牌车，事故发
生后肇事者不但不立即停车、保护
现场、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选择
驾车逃离。因案发现场无监控摄
像头和目击证人，给案件侦破带来
了较大困难。

为了查明交通事故原因，事故

中队立即组织警力兵分两路展开
调查，一路前往周边路段调取监控
及卡口监控，另外一路深入 4S 店
及修理店摸排走访。经过多方走
访摸排，最终于3月10日下午6时
许，在钻石路口当场查获肇事车
辆，系一辆丰田SUV越野车，车身
有不同程度受损痕迹，在大量证据
面前，肇事逃逸嫌疑人杨某终于如
实供述了肇事逃逸事实。经核实，
杨某是女司机，2020年年底才考取
的 C1 驾驶证，当时她驾驶的越野
车也是才买不久，新手驾车操作不
当造成事故，事发后抱着侥幸心理
逃逸。目前，大队已按照相关规定
依法对当事人罚款 2000 元，记 12
分，同时由于她所持的驾驶证还在
实习期，C1驾驶证被依法注销。

新手女司机撞车逃逸
被罚款2000元记12分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刘平）3月16日，位于荷塘区东
环路的工业大学人行天桥恢复正
常通行已有一个多月时间。该人
行天桥被超高运输车撞坏后，造成
了多大损失？肇事者需承担哪些
责任？成为不少市民关注的话题。

1月15日晚上11时左右，一辆
湘A牌照的挂车，载着一辆挖掘机
从人行天桥下经过。结果，挖掘机
凸起的大臂撞到了人行天桥，造成
桥体发生位移，桥高度有所下降，几
个桥墩和支座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交通标识显示，该人行天桥限高4.5
米，该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

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对受损
人行天桥实施了应急抢修。2 月
初，对该桥的加固修复抢险施工全
面完成，经检测验收达到通行条

件，全面恢复使用。
记者从荷塘区交警大队了解

到，肇事车主因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被处以罚款 100
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记者了解到，人行天桥已经修
复，修复人行天桥所产生的费用已
完成结算，还需要进行审计，肇事
方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市市政工程维护中心对辖区
涵洞、立交桥、人行天桥等的限高
设施进行了排查。今年1月以来，
该中心对电厂涵洞、株洲大桥、先
锋桥、响田一桥的限高标识牌进行
了维修加固；对红南桥、株醴路桥、
建宁大桥、王家坪立交桥、田心立
交桥各新安装了2块限高标识牌；
对芦淞大桥、红旗立交桥各新安装
了1块限高标识牌。

人行天桥被超高运输车撞坏
肇事者被罚款扣分还要赔偿

要植树更要护树！3 月 16 日，
有市民发现荷塘区华南路人行道上
2 棵行道树被涂鸦成招牌。每棵树
的树干上被大面积刷上红色涂料，
并画了“→”、写有“洗车”2 个大字。
记者核实发现，被涂鸦的行道树刚
好位于月塘街道水竹社区焊机小区

出入口，小区内有个洗车点。月塘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得知记者反映
的情况后，表示会核实情况并进行
处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平
文/图）

“招牌”行道树 好碍眼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贺天鸿）近日，攸县法院判决了
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衡阳男子
彭某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五年，
并对扣押在案的气枪及铅弹予以
没收。

彭某是一名厨师，曾在某电商
平台上购买了一把高压气枪以及
大量气枪铅弹。

去年10月14日晚上7点左右，
彭某和谭某相约外出打猎。当晚8
点左右，彭某从家中带着高压气枪
及两百多发气枪铅弹与谭某汇
合。随后，彭、谭二人驾车来到攸
县，彭某坐在副驾驶上通过气枪热
成像瞄准仪寻找猎物。之后，当
彭、谭二人驾车行驶至攸县某镇的
一处稻田时，彭某通过热成像仪发
现稻田内有疑似“猎物”，随即开枪
射击。

结果，彭某发现的并非是猎

物，而是当时正在稻田里收割稻谷
的被害人何某，何某当场被击中了
头部倒地不起。彭某下车查看后发
现何某倒在地上，彭赶忙将何某送
到医院救治，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但最终，何某经抢
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何某符合枪
弹致重度颅脑损伤，脑疝形成死亡。

案发后，彭某家属支付了何某
医药费11万元。经调解，彭、谭二
人共同赔偿何某近亲属损失64万
元，并取得了何某近亲属的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彭某持气枪打
猎，误将他人击伤致死，过失致一
人死亡，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但案发后，彭某积极施救被害人；
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且在指定的地
点等待公安的调查询问；并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积极赔偿被害人家
属的损失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谅
解，可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了
上述判决。

网购高压气枪去狩猎
他打中的“猎物”是一个人

▲抖音扫一扫，观看公交车司
机灭火视频

摩托车起火，公交车司机及时援手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15日上午，建设北路景秀名
园路段，一辆行驶中的摩托车突然
蹿起了明火。所幸过路的公交车司
机及时伸援手，才未造成更大损失。

摩托车驾驶员王师傅称，事发
时大概是上午 10点半，他驾驶摩托
车出去办事。行驶至上述路段时，摩
托车突然起火，眼瞅着火势越来越
大。王师傅立即脱掉外套，朝摩托车
着火处扑打着，火势却越来越大。

“我当时那个急啊，生怕油箱爆
炸了。”王师傅说，自己事发前才给
摩托车加了满满一箱油，现场又处
于繁华路段，过往行人和车辆很多，
如果任由大火燃烧，很有可能造成
严重的后果。王师傅手足无措，向
过往的轿车驾驶员求救，希望车主
带有灭火器，帮助他灭火。

10点32分左右，公交车司机余
平驾驶着T66路公交车行驶到了该
路段。见状，余平打开双闪灯，将公
交车停靠在路边，拿着灭火器迅速
下车。他拔掉灭火器的保险销，将
喷管对向火焰根部喷射。很快，明
火被扑灭了。余平安慰了王师傅几
句后，就继续驾驶着公交车朝目的
地驶去。在这过程中，余平操作娴

熟，表现淡定。
昨天，王师傅拨打记者电话，希

望对余师傅说声谢谢。“当时吓坏
了，‘谢谢’都忘记说了。”王师傅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余师傅。
他说：“举手之劳而已，王师傅太客
气了。”因为平时培训过如何使用灭
火器，也参加过消防演练，所以才很
快灭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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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 邓伊善） 3 月 13
日，石峰公安分局团支部书记苏志
明收到了来自炎陵的好消息，大山
里的孩子们给“迎峰远航”助学团发
来的感谢信和成绩单。

感谢信里写满了孩子们的感恩
之情和对未来的向往，孩子们手捧
荣誉证书，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
容。在感谢信中，炎陵县贫困学子
小张说，他父亲因患病做移植手术，
家里经济陷入困境，所幸收到“迎峰
远航”助学团的资助。为此，他努力
学习，去年期末考试取得了年级前
15名的好成绩。这次月考争取进入
年级前10名，并高分通过中考。

这个故事，还得从 24 年前说
起。1997年，株洲冶炼集团（原株洲
冶炼厂）一群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
人认识了一批炎陵县的贫困学生，
孩子们清澈无邪、渴望上学的眼神
让他们鼻子陡然一酸。为此，他们
组建了贫困学生助学团队，默默资

助了一批又一批的炎陵县贫困学
生。

到了 2019 年，因株洲冶炼集团
搬迁等原因，该助学团队将面临解
散。当时，该助学团队的骨干——
石峰公安分局民警陈立新将情况上
报给分局党委。分局领导深受感
动，一致认为，不能让这样有意义的
团队就此解散。

石峰公安分局党委与该助学团
队商讨决定，由分局党委领导、分局
团支部牵头，成立“迎峰远航”助学
团，接过爱心助力接力棒，帮助更多
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2019 年 8 月 13 日，“迎峰远航”助学
团到炎陵县开展第一次捐资助学活
动，在炎陵县公安局和炎陵县教育
局的大力支持下，活动成功举行。

此后，每年的开学季，石峰公安
分局都会派人前往炎陵开展助学活
动。目前，“迎峰远航”助学团累计资
助贫困学子15人。

2年前，株冶集团员工组建的爱心团队因企业搬迁面临解散

他们拿起了助学的接力棒

▲石峰公安分局“迎峰远航”助学活动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楚曈）“自从家里有网格员当‘勤务
兵’，我再也不用为交电费的事烦心
了！”3月15日上午，家住石峰区响石岭
社区的王连臣，在收到电费缴纳信息
提示后眉开眼笑。

93岁的王连臣居住在响石四村
老楼高层。平日，他和老伴买菜回
家，上楼都需在楼道间歇休息，往返
电业局缴纳电费更是感到力不从
心。

“人们早已习惯智能手机带来
的便利，可是手机对老年人群体似
乎不太‘友好’。”今年 3 月，社区网
格长黄宇在每月“一日大走访”中发

现，王连臣至今都在使用一部老式
手机，无法上网，非常不便。黄宇找
出王连臣此前的缴费单，经老人同
意后，将其电表编码绑定在自己的
手机上。“每月，我都会定期查看老
人家的电费余额，并提前帮老人缴
纳定额电费。”

“老人的儿女也年逾花甲，照顾
自己都颇费周章。这些现实问题便
需要我们网格员‘填空’。”黄宇说。

“每次从王连臣老人家走访出
来，他都热情地将我送至门口。”黄
宇表示，“人都会老，善待老人是人
之常情，也是社区网格员应尽的义
务。”

手机无法上网，九旬翁交电费难
网格员把他家电表绑定自己手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马文章）“还有近4万元的后续
医疗费，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近
日，市民罗青（化名）拨打晚报热线
28829110，讲述自己遭遇的一件糟
心事。

2019 年 10 月，罗青在芦淞服
饰市场群搬运货物时，不慎被一辆
正在倒车的叉车压到脚踝，后经医
院诊断为脚踝骨折。由于罗青未

与市场方签订劳动合同，且没有购
买工伤保险。老板在支付 3 万元
赔偿费后，便不再理会他，手机也
被拉黑，玩起“人间蒸发”。

“如今，我每天拄着拐杖，失去
了工作能力，小孩还在读书，妻子
不得不打双份工补贴家用。”罗青
说，希望老板能依据相关法规，赔
偿他后续医疗费用和相关补偿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 王晖）去银行存款，却遭遇保险
推销。一年后提前支取，一万元保
单变现只剩 5604 元。昨天，市民
林师傅拨打晚报热线 28829110 投
诉。

林师傅今年 50 多岁，渌口区
龙船镇人，在唐人神公司当搬运工
已经十多年，每个月收入有三四千
元。以往他都将收入存入当地农
村信用社。去年 4 月，他听亲戚
说，将钱存入邮储银行，利息较高，
于是来到公司附近的邮储银行南
华营业所，准备将一万元存入该银
行。

据林师傅介绍，在该营业所，
他遭遇了穿着邮储银行制服的工
作人员推销华夏保险。于是，这一
万元存款就变成华夏喜盈门养老
年金保险（万能型）的保单。今年
他想用钱，就去营业所要求兑现保
单，但现在只能取5000多元了。

林师傅称，他从来就不买保
险，推销人员说这个收益大，而且
存五年后终生收益，随时可以支
取。他不知道提前取款会有如此

大的损失，也不清楚购买保险和存
款的区别，以为购买保险就是存定
期，银行工作人员有误导嫌疑。他
要求原款退还，但被拒绝，便投诉
到晚报，请求记者协调此事。

记者为此联系了邮储银行南
华营业所的刘行长。刘行长向记
者出示了相关保险合同和银保监
局颁发的相关资质证书，证明该合
同真实合法有效。林师傅未满60
岁，这种情况下，他们都是引导客
户自己在手机银行上操作，下载相
关 APP，并且通过手机人脸识别。
林师傅接受了相关满意度调查，且
当初还有十五天犹豫期，在此期内
可以取消购买合同。现在提前终
止合同，相关损失只能由林师傅自
己承担。至于在手机银行购买保
险跟南华分行有什么关联，她坦言
该行工作人员是做推荐，但林师傅
不清楚自己购买的是保险一说并
不属实。

由于林师傅是在手机银行上
购买的保险，所以无法提供音视频
来核查银行工作人员是否有误导
顾客。

搬运工被压伤，老板玩“人间蒸发”
律师：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可申请工伤

罗青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否
可以申报工伤？记者采访了杨柳
律师。杨柳表示，根据《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用人
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
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
列凭证：1.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
社会保险费的记录；2.用人单位向
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
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
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
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 考勤

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在
本案中，罗青与该公司虽未签订劳
动合同，但是由于罗青一直在该公
司工作，接受公司的管理，形成事
实劳动关系。因此，罗青可以向劳
动行政部门申请工伤。

至于罗青受伤后的赔偿，可依
据《工伤保险条例》第 62 条的规
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
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
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
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
费用。

一万存款变保单，提前支取只有五千多

储户说，他是去存钱不是“买保险”

律师说法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声明

当天，记者联系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监管分局。
一位蔡姓负责人表示，银行在取得
相关资质后兼营保险业务是国家
政策允许的。且每份保单的内容，

无需向银保监局报备。他建议林
师傅到邮储银行株洲支行去寻求
解决方法，或者到银保监局株洲分
局反映情况，由该局听取相关情况
后提供处理意见。

部门回应
天元区三门镇株木村圣家组

盛建成因保管不善，将株县 25B
集用[89]字第 18-204 号（集体土
地建设用地使用证）遗失，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声明该不

动产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作
废。

株洲市天元国土资源分局
雷打石中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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